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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码相机重量及尺寸的测量方法及标注方法 
Measurement and Description Method for Weight and 

Dimensions of Digital Cameras 
 
 

 

１．前言 

 

近年来，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其设计及形态也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中，以小型、薄

型、轻质等为主要特点的相机增多，并且各家公司的产品目录等资料中均对其优势作了描述。 

关于相机的重量及尺寸的测量方法以及标注方法，尽管在 JCIS 27-1997 中已有相关记载，

但因该标准已制定多年，另外，相机也已经从模拟模式向数码模式转变，很多方面已经很难适

用，难以公平地对各种数码相机进行比较。 

迄今为止，数码相机的规格及指南已经分别有电池寿命、分辨率、灵敏度、产品目录等资

料的标注相关的 CIPA 规格（指南），全世界的数码相机供应商按照这一规格（指南）编制了产

品目录等资料，为实现公平竞争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背景下，本指南将规定和制定数码相机的重量及尺寸相关的测量方法及标注方法。 

 

2．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以拍摄静止画面为主要目的的民用数码相机、替换镜头。但是，在数码相机

的附件中，未单独规定重量及尺寸的测量方法及标注方法的部分也可以适用本规定。同样，手

机等具有拍摄静止画面或拥有播放功能的硬件以及相片打印机那样的与数码相机关联性强的外

围设备也可以适用本规定。 

在使用者及供应商之间确定了单独的规格的办公用、工业用等相机不在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之内。 

本指南主要考虑产品目录等资料中明示产品规格的印刷物以及在公司主页上进行标注的情

况，但是在相机本体的标注、单独包装箱、广告宣传活动以及促销用 POP 等的使用语言中，也

请遵照本指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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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南概要 

 

3-1 基本思路 

为实现公平的竞争，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指南按照以下所示的基本思路制定。 

 

3-1-1 本指南是针对“重量及尺寸”的测量方法以及如何在印刷物及公司主页上进行描述进行

的规定。 

3-1-2 本指南并非对产品目录等资料的项目标注进行强制，而是对标注本身进行规定。 

3-1-3 关于遵守本指南所需的、与相机及其部件有关的固有的名称、称呼方法、音序检索、半

角及全角的区分等，可在不引起误解的范围内，使用惯例或供应商固有的名称等。但是， 

・ 关于本指南或者其他 CIPA 规格、CIPA 指南中已明确表明需统一的项目，需遵从其规

定。 

・ 关于有可能与本指南中规定的名称引起混淆的名称，不得以不同的定义进行使用。 

3-1-4 对重量和尺寸等应按照本指南第 4 章中定义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按照第 5 章中定义的

标注方法进行标注。 

3-2 责任规定 

关于重量和尺寸，尽管已经按照本指南进行测量和标注，但对第三方提起的一切索赔、诉

讼、纠纷等，相关供应商应自行负责处理。 

 

3-3 术语定义 

本指南中所使用的术语的定义如下。 

 

3-3-1 收纳状态 

比如，镜头可收回式相机的情况下为收回式，开闭部分为闭合状态，可折叠部分为折叠

状态，可伸缩部分为缩回状态。 

3-3-2 供应商 

是指制造或销售数码相机及其附件、外围设备的厂家、公司。 

3-3-3 疑义 

容易引起纠纷的事情、可疑的事情、误解。 

3-3-4 无妨。 

～也可以 

3-3-5 同一面 

产品目录等资料的一页或合页。 

3-4 参考规格 

3-4-1 参考规格一览 

   ・ JCIS 27-199７ 相机的重量及尺寸的标注方法 

   ・ CIPA DC-002–2003 电池寿命的测量方法 



 - 4 -

3-4-2 参考规格修订时的对应 

当本指南所参考的规格发生修订时，将采取如下对应方法。 

・ 若是相机影像器件工业协会（CIPA）所管理的规格，则按照修订版执行。 

・ 若是其他规则，则在本指南作出修订之前，按照本指南所标注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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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量方法 

 

4-1 重量  

4-1-1 前提条件 

有关重量的测量，按照“4-1-2 测量方法”、“4-1-3 环境设定”进行执行。当因某些原因，

无法采用这些方法或进行这些设定的情况下，应尽量以这些方法及设定为准进行测量和

设定。 

关于被测量器材的数量，由供应商自行判断。 

4-1-2 测量方法 

① 按照“4-1-3 环境设定”做好准备工作。 

② 使用重量测量器件对被测量器材测量重量。 

【数码相机】 

・ 使用 CIPA 电池寿命测量方法的测量中所使用的电池
*1
及供应商最推荐的记录媒体

＊2
。 

*1 当可使用的电池有多种时，选用其中的 1 种电池。 

*2 不可安装记录媒体的器材不在此限。另外，即使可在器材的内置存储器中记录图像，

若该器材能够安装记录媒体，则应安装。当同一器材能够安装 2 种以上的记录媒体

时，选用其中的 1 种进行安装。 

・ 除电池及记录媒体以外还有可拆卸的附件的，将其拆卸下来也可以，但若必须借助工

具才能拆卸的，则不得拆卸。 

【替换镜头】 

・ 可拆卸的附件，将其拆卸下来也可以，但若必须借助工具才能拆卸的，则不得拆卸。 

・ 未安装三角架，不使用工具也能拆卸的将其拆卸下来也可以。 

【附件】 

・ 对未分别制定重量的测量方法及标记方法的相机用附件适用本指南时，对于外部闪光

灯、电池手柄、遥控器等若不安装电池就无法发挥作用的，希望能够如数码相机一样，

装上规定的电池。 

4-1-3 环境设定 

① 测量温度・ 湿度 

・常温 常湿（参考值：23±2℃、85％以下） 

② 重量测量设备 

无特别规定，但须使用不会对测量结果产生疑义的可靠设备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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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尺寸  

4-2-1 前提条件 

关于尺寸的测量，应以收纳状态，按照“4-2-2 测量方法”、“4-2-3 环境设定”的规定进

行测量。当因某些原因，无法采用这些方法或进行这些设定的情况下，应尽量以这些方

法及设定为准进行测量和设定。 

另外，关于被测量器件的数量，由供应商自行判断。 

4-2-2 测量方法 

① 按照“4-2-3 环境设定”做好准备工作。 

② 从设计图纸（CAD 等）获得被测量器件的规定部位的尺寸。或者使用尺寸测量设备（游

标卡尺等）进行物理测量。 

【数码相机】 

・ 规定包含数码相机的最小尺寸的长方体（参考图 6-1-1），将其三个边的长度作为器件的

外形尺寸。此时，原则上长方体的一个边应与光轴平行。但是，当不与光轴平行能够获得

更小的长方体时，不平行也可以（参考图 6-1-2）。另外，当数码相机为圆柱形时，规定将

包括此相机的圆柱体的直径及高度（长度）作为外形尺寸。 

・ 此时，当从一个面的垂直方向观测时的投影面积在合计面积的 20%以下，且突出量相对

于该面的垂直方向的尺寸在 10%以下的部件，可视作突起物，不算作外形尺寸也可以（参

考图 6-1-3）。 

・ 因拍摄镜头（包括其周边部件）为相机的重要部分，当无法从相机拆卸时，即使其面积

在 20%以下，也不可以作为突起物不算作外形尺寸。但是，当是折射型镜头时，只要其面

积及突出量在 10%以下，不算作外形尺寸也可以（参考图 6-1-4）。 

・ 突出的部件，即使仅是其周围部分突起，也应将包括其内侧在内的所有部分视作突起（参

考图 6-1-5）。此时，即使突起部件的一部分是非连续的，也应视作是连续的（参考图 6-1-6）。 

・ 当截面缩小或增大成圆锥或方锥状且突起的部件，应按照截面积最大的方法计算出面积

比例（参考图 6-1-7）。 

・ 外形尺寸测量部位的参考示例如图 6-2-1～图 6-2-7 所示。针对参考示例所示之外的形状，

应按照本指南的主旨，选择测量部位时应充分注意，以免引起用户的疑义。 

【替换镜头】 

・ 替换镜头以环状部分的最大径和从安装面到镜头前端的尺寸为外形尺寸。当镜头后端部

位突出安装面时，应将从其突出部位前端到镜头前端位置的长度作为镜头的总长。 

・ 此时，即使环状部分存在突起物，不算作外形尺寸也可以。另外，三角架及矩形部分不

算作外形尺寸也可以。 

【附件】 

・ 本指南针适用于未个别制定重量的测量方法和标注方法的相机用附件时，应以上述数码

相机项中的测量内容为准。 

4-2-3 环境设定 

① ・测量温度 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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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 常湿（参考值：23±2℃、85％以下） 

但是从设计图纸（CAD 等）读取数值时，则不受此限。 

② 尺寸测量设备 

无特别规定，但须使用不会对测量结果产生疑义的可靠设备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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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注方法 

 

5-1 重量 

在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目录、公司主页等标注按照第4章定义的测量方法测量所得的数值。此

时，可省略测量条件等的标注。但如果用于测量CIPA电池寿命测量法的电池有多个种类，可安

装两种以上的记录媒体，则应将用于测量重量的电池及记录媒体的相关信息（至少为型号或种

类）进行标注。 

当替换镜头不包括三角架时，应对此予以注明。另外，对此之外的数值进行标注也可以，

但必须满足以下各项。 

①在规格标注栏的本体重量标注栏中同时标注，并务必对其测量条件以不会引起疑义的描述

进行附注。但标注时不得比本体重量更醒目。 

②当将本体重量以外的重量项目在规格标注栏之外进行单独标注时，应在满足上述①项要求

的同时，务必将其测量条件以不会引起疑义的描述就近进行附注或至少在同一面进行标

注。 

另外，当使用以下描述方法
＊3
及与此类似的语言时，应充分注意不给用户造成疑义。 

*3 ・ ・ ・同等级最轻质、○○○除外、  

重量单位及有效数字的标注原则上应以表 5-1 为准。 

 

表 5-1 重量 

 

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目录、公司主页等对重量的标注示例如下。 

 

5-1-1 相机 

＜标注示例1＞ 

・ 重量  125ｇ（根据CIPA指南) 

＜标注示例2＞ 

・ 重量  99ｇ（包括附属电池及内存卡) 

81ｇ (仅限本体) 

＜标注示例3＞ 

・ 重量  109ｇ（包括一同包装的电池及记录媒体) 

119ｇ (包括选购的镍氢电池及推荐的记录媒体) 

 

 

 99.9g以下 100～999ｇ 1000ｇ以上 

0.1ｇ单位（将小数点后第 2 位进至 0.1g 单位） ○ － － 

1g 单位（将小数点后第 1位进至 1g 单位） ○ ○ － 

5ｇ单位（将个位进至 5g 单位） － ○ ○ 

10ｇ单位（将个位进至 10g 单位） － － ○ 



 - 9 -

＜标注示例4＞ 

・ 重量  865ｇ（包括电池及记录媒体) 

     1080ｇ (包括电池及记录媒体、组件的更换电池：KL18－55mm安装时) 

 

5-1-2 替换镜头  

＜标注示例1＞ 

・ 重量  2500ｇ 

＜标注示例2＞ 

・ 重量  2230ｇ （三角架除外） 

＜标注示例3＞ 

・ 重量  2500ｇ 

     2230ｇ （三角架除外） 

 

5-1-3 附件 

＜标注示例1＞ 

・ 重量  255ｇ （包括电池） 

＜标注示例2＞ 

・ 重量  345ｇ （包括电池） 

285ｇ （仅本体) 

 

5-2 尺寸 

在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目录、公司主页等标注按照第 4 章定义的测量方法测量到的数值。此时，

可省略测量条件等的标注。另外，对此之外的数值进行标注也可以，但必须满足以下各项。 

①在规格标注栏的本体重量标注栏中同时标注，并务必对其测量条件以不会引起疑义的描述

进行附注。但标注时不得比本体重量更醒目。此时为避免引起歧义，同时使用图纸也可以。 

②当将本体尺寸以外的尺寸项目在规格标注栏之外进行单独标注时，应在满足上述①项要求

的同时，务必将其测量条件以不会引起疑义的描述就近进行附注或至少在同一面进行标

注。 

另外，当使用以下描述方法
＊4
及与此类似的语言时，应充分注意不给用户造成疑义。 

*4 机身厚度、最薄部位、○ ・ ・ ・○○除外、  

尺寸单位及有效数字的标注原则上应以表 5-2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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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 尺寸 

 

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目录、公司主页等对尺寸的标注示例如下。 

 

5-2-1 相机 

＜标注示例1＞ 

・ 尺寸  112.1mm（宽）×56.2mm（高）×18.8mm（厚度） 

＜标注示例2＞ 

・ 外形尺寸  112.1mm（W）×56.2mm（H）×18.8mm（D）（根据CIPA指南） 

＜标注示例3＞ 

・ 外形尺寸  112.1mm（W）×56.2mm（H）×18.8mm（D） 

            112.1mm（W）×56.2mm（H）×16.5mm
*5
（D） 

*5 镜头及其周边突起部位除外 

＜标注示例4＞ 

・ 外形尺寸(W×H×D)  112.1×56.2×18.8（16.5
*6
）mm 

*6 镜头及其周边突起部位除外 

＜标注示例5＞ 图纸并用的情况 

・ 外形尺寸  125.7mm（W）×63.1mm（H）×25.9mm（D） 

 

                                                

                                                

单位：mm 

 

 

5-2-2 替换镜头 

＜标注示例1＞ 

・ 外形尺寸  φ85mm×245mm 

＜标注示例例2＞ 

・ 外形尺寸  φ85mm×245mm(255mm:全长） 

＜标注示例3＞ 

・ 外形尺寸  φ105mm×385mm 

φ105mm×395mm（全长） 

 

 9.9mm 以下 10～999.9mm 1000mm 以上

0.1mm 单位（将小数点后第 2 位进至 0.1mm 单位） ○ ○ － 

0.5mm 单位（将小数点后第 1 位进至 0.5mm 单位） ○ ○ － 

1mm 单位（将小数点后第 1位进至 1mm 单位） － ○ ○ 

10mm 单位（将个位进至 10mm 单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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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示例4＞ 图纸并用的情况 

・ 外形尺寸  φ105mm×385mm 

 

 

 

 

 

                                              

单位：mm 

                         

 

5-2-3 附件 

＜标注示例1＞ 

・ 外形尺寸  58.0mm（W）×83.2mm（H）×9.9mm（D） 

＜标注示例例2＞ 

・ 外形尺寸  58.0mm（W）×83.2mm（H）×9.9mm（D） 

         58.0mm（W）×83.2mm（H）×12.1mm（D） (含保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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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录 

 

6-1 参考图纸 

 

 

     
 

 图 6-1-1                                 图 6-1-2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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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1-4                                  图 6-1-5 

 

 

     
    

图 6-1-6                                  图 6-1-7 

 

 

 

6-2 外形尺寸测量部位参考图 

     

 

        图 6-2-1                 图 6-2-2     

      

      
 

        图 6-2-3                 图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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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2-5                   图 6-2-6 

 

 

 

 
 

         图 6-2-7 

 

6-3 注释 

 

6-3-1 重量 

目前，关于重量的标注在供应商之间尚未统一，有的包括电池及记录媒体在内，有的不包

括电池及记录媒体在内，将这些同时进行比较非常困难。最近，关于摄像机，人们普遍重视摄

像时的重量，所以要求必须在产品目录等资料上标注该数值。 

而针对数码相机，也因同样的理由，要求对包括电池和记录媒体在内的重量进行标注。关

于电池，要求安装基于 CIPA DC-002-2003 测定电池寿命时使用的电池。 

望远拍摄用替换镜头，重量较大，很多情况下带有固定三角架用的台座，但是即使是可拆

卸的，也会被认为是带着台座部位使用的，故若为拆卸下台座时的重量，应予以注明。 

数码相机用的附件及照片打印机等因很多情况下与数码相机刊登在同一产品目录上，故若

没有个别规定重量的测量方法及标注方法，本规定也可适用。另外，最近手机也已增加了拍照

功能，故根据供应商的判断，本规定也可适用。 

关于重量标注时的有效数字，为了使产品种类的区别及供应商的想法能够得到反映，以及

能够从表 5-1 的标有○符号的项目中进行选择，我们预留了选择的余地。但是，比如将重量 102g

的相机按照原来的方式以 5g 单位进行标示的话，若采用 JCIS 27-1997 中的二舍三入、七舍八

入的规则，则为 100g。但若将 101g 的相机以 1g 单位进行标示，则为 101g，产品目录上的数值

大小就会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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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这里不再采用 5g 单位、10g 单位标注时所采用的二舍三入、七舍

八入、四舍五入方法，而是全部采用进位的方法。即，将 102g 的相机以 5g 单位进行标注时为

105g。 
 
6-3-2 尺寸 

在 JCIS 27-1997 中，将悬挂件、铰链、探测器接触眼睛部位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小型突起物，

如果面积在 20%以下，可以忽略不计。数码相机与胶片相机相比，操作部件呈多样化发展，小

型突起物较难定义，因此有人建议将所有突起物都包含在内的尺寸进行标注的方案。但是，也

有意见表示将撑脚、产品 LOGO 等极小的突起除外的话更接近实际大小，经多番讨论，我们决

定也可以将小型突起物除外。 
作为除外的限度，将 JCIS 27-1997 中规定的 20%作为一个大致标准，但即使单个突起物在

20%以下，若存在多个突起物时，合起来就会占据很大的面积。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可除外的

突起物的合计面积为，在包括该突起物的一面的投影面积的 20%以下时。此外，有人认为即使

面积小，但是突起量较大时，作为突起物除外的话会有问题，考虑到这一点，对与该面垂直方

向的尺寸，若突起物超过 10%，则不可以作为突起物除外。 
另外，关于镜头部分，因是相机的重要部件，故即使在 20%以下（亦包括镜头周边的突起），

当无法从相机拆卸时，除了一部分例外情况以外，不可以作为突起物除外。 
关于上述以外的尺寸，也可以对各公司具有特点的部位同时进行标注，但是不得比本指南

中固定的标注更为醒目。另外，在产品目录及公司网站上对这些具有特点的数值进行标注时，

应充分注意不应给用户造成疑义。 
关于望远拍摄用的替换镜头，尽管很多情况下安装有固定三角架用的台座，但该台座是用

于固定三角架的适配器，与镜头原本的功能没有关系，故我们规定无论其是否可以拆卸，均可

不算作外形尺寸。 
数码相机用的附件及照片打印机或者手机等与重量同样，本规定也可适用。 
标注尺寸时的有效数字，为了使得产品种类的区别及供应商的思想能够得到反映，以及能

够从表 5-2 的标有○符号的项目中进行选择，我们预留了选择的余地。但是，比如将宽度为

101.4mm的相机按照原来的方式以 1mm单位进行标示的话，若采用四舍五入规则，则为 101mm。

但若将宽度为 101.2 的相机以 0.1mm 单位进行标示，则为 101.2mm，数值大小就会反过来。 
为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这里不再采用四舍五入规则，标注时全部采用进位的方法。即，将

101.4mm 的相机以 1mm 单位进行标注时为 1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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